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合團 

5：00 pm 
喜 樂 團：合團  

仁 愛 團：合團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美滿人生  

成 年 慕 道 班：齊唱詩歌  

信徒造就信仰組：基督徒生活（三）  

信徒造就生活組：真理辨析（五）  

專    題    班：作大丈夫（ 2019）  

聖 經 概 論 班：新 約 － 使 徒 行 傳 及 保 羅 書 信 ( I)加 拉 太 書  

成 年 初 信 班：分組  

成 年 查 經 班：分組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文華森  

  領詩：林嘉寧  

  司琴：黃王潔貞  

呂思誠  

郭安琪  

鄺念宗  

袁煦堯  

何景新  

蔡潔雯  

張文浩  

陳偉忠  

呂思誠  

李嘉齡  

鄺念宗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KWAI  FONG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葵芳興芳路 188 號協德大廈二樓 

電話 ：（852）2424 3289  傳真：（852）2494 0166 

網頁 ： http://www.kfcah.org 

電郵 ： info@kfca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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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15：58） 

2019-2020讀經計劃 

10/11(日) 11/11(一） 12/11(二） 13/11（三） 14/11（四） 15/11（五） 16/11（六） 

提前 1-2 提前 3-4 提前 5-6 提後 1-2 提後 3-4 多 1-2 多 3-門 1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記念在上主日新受浸的六位弟兄姊妹：包括：朱賢奇弟兄、黃

啟誠弟兄、黃頌頤弟兄、鄧美薇姊妹、簡李擷言姊妹、葉霈縈

姊妹，求主帶領這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往後的追求與成長。 

二、 請繼續為香港禱告，奉主的名捆綁仇敵的工作，使香港的亂局

儘快平息；也求主讓人的心轉向祂，好能從主那裡得著真平安

和盼望。 

三、 為著教會的福音工作禱告，包括：學校及長者的福音工作，盼

望更多人認識主並蒙主拯救。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下主日（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

第一段時間會為教會往前禱告，接著有交通及跟進聚會與教會

的事務，請各崗位服事的同工依時出席；第二段時間有成人主

日學的服事交通，請成主各服事同工注意出席。 

二、 教會購備了一批二零二零年的月曆送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可

按家庭單位取用。 

三、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四、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我自幼便跟家人到葵芳基督徒聚會所參加主日學和聚會，當中聽了很多

聖經故事，又認識到很多朋友，覺得很開心！時間久了，漸漸變成習慣，

即使在不同的主日學班別曾決志很多次，可是跟主好像沒有關係，對得救

也沒有把握。直至 2018 年 3 月 27 日，團契導師再跟我談信仰問題，我清

楚知道自己是個罪人，需要主的救恩，在導師帶領下重新決志信耶穌。信

主後，因為有聖靈的提醒和責備，對罪敏感了，我不再像從前經常說謊，

也願意多讀聖經，渴慕神的話，更願意跟別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和經歷。 

2019 年 4 月 5 日的晚上，我獨自跑步時不慎受傷，那一刻我感到自己

的軟弱和無能，需要主的幫助和拯救，祂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讓我經歷祂

是何等真實！那天我決心要跟從主，事奉主，並要受浸作公開的見證。感

謝主！ □ 黃啟誠 
 

本人年少時已接觸基督教，當初認為只不過是導人向善的宗教，沒有

清楚明白信仰。在過去的歲月，我常感到自卑和無助，也不覺被愛。特別

在高中的階段，我為著前路和人生的問題困擾著，曾經在其他教會嘗試尋

找答案卻尋不著。到 2015 年，我跟媽媽來到葵芳基督徒聚會所開始聚會，

有參加主日學和團契，在這幾年間，雖然對基督教的認識加深了，但未真

正相信主，也因為遇到一些挫折而想離開教會。 

直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中午，我在網上觀看星火飛騰，裡面的見證

使我很有共鳴，也讓我相信在神那裡可以找到人生方向和真愛！那天，我

終於決志歸主！感謝主為我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流出的寶血洗淨我的罪，

拯救了我！回想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主一直看顧著我、保守我，藉著身邊

的家人、朋友和基督徒幫助我，將基督的愛帶給我！ 

我確信這位獨一的真神，祂是創造主，並且能帶領我走前面的道路。

信主後我重新投入聚會，學習去分享神的愛，也願意接受別人的關懷。還

有，主是我的盼望和倚靠，特別遇到情緒低落和軟弱的時候，我可藉著禱

告和讀經，使我得著力量和安息，感謝主以永遠的愛來愛我（耶 31:3）！

榮耀歸給神！ □ 葉霈縈 
 

今年二月有葵芳家的基督徒來我家探訪，並向我傳福音，讓我認識到

自己是個罪人，需要主耶穌的救恩，當天我就決志信主了。信主後，主給

我經歷到祂的保守和帶領。我以往經常腰痛，我信主後就為這事祈禱，主

給了我很大的力量，天天堅持清晨做個半小時的運動，身體現在比以前健

康很多了。有一次，我到荃灣想買些東西，但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於是禱

告主，之後很快就找到了。感謝主！今天讓我受浸，使我體會到與主同死、

同埋葬、同復活的經歷。 □ 朱賢奇 
 

多年前，我的堂妹帶我到教會去認識主耶穌，那時我忙於工作，因此

少去聚會。直至 2018 年，我的工作減少，我開始想到教會認識神。在成年

慕道班，認識到我是一個罪人，耶穌基督是真神，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

祭，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埋葬三天後復活，祂流出的寶血能洗淨我的罪，

讓我得著救贖。 

我未信主前，我的人生沒有方向，也不知自己要什麼？當我接受耶穌

基督成為我的救主後，內心感覺很平安，好像生命得了活水泉。我現在讀

聖經，天天感謝主的恩典。 

有一天早上，與我同住的妹妹感到頭暈，我叫她回房間休息，但她不

停的咳，我就進去看她，叫她卻沒有回應，我心裡著急起來，即時打電話

去報案中心求助，救護車很快便來到，把妹妹送到醫院急救，而我就繼續

為她禱告，經過留院治療一星期後便能回家休養。感謝主愛我和我的家人，

讓聖靈帶領我及時救了妹妹一命，同時也經歷主所賜的力量和平安。  

□ 鄧美薇 
 

我生於一個普通家庭，孩童時所見的長輩都是拜偶像，對基督教並不

認識。即使十多年前，我的小姑曾帶我們去香港大球場參加一個大型佈道

會，我當時有表示信主，但因為沒有上教會聚會，所以對救恩並不清楚明

白！直至 2017 年的夏天，爸媽因病住院，我便辭掉了工作，在徬徨無助之

際，我的外甥邀請在教會認識的弟兄，一同前來探望媽媽，為她禱告和帶

她信耶穌，感謝主帶領媽媽走完最後的日子，並安息主懷！ 

同年十月二日，我在葵芳家的佈道會決志信了耶穌，之後我在慕道班

繼續認識真道，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我所接受的救恩是真實的「只要信，

就必得救！」路 8:50，而且神有豐足的恩典，祂在我開始聚會的第三天，

就為我預備一份好的工作，感謝主！ 

從前的我，我遇過很多波折，常感不如意！現在的我，我天天禱告，

靠主解決各種問題，也學習凡事忍耐和包容，內心充滿喜悅和平安！我願

意受浸歸入主的名下，盼望家人也能蒙恩得救！神是愛，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8）願榮耀、頌讚歸給神！ □ 簡李擷言 
 

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也樂意跟家人一起聚會，漸漸變成了習慣。關

於人有罪，神愛世人，神的救恩，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已經得救等，我

都知道；但沒有了解到受浸的真正意義，故此不看重、不著急。可是有一

次我在嫲嫲那處的擘餅聚會中，我竟然說了謊，聲稱自己受了浸，我吃餅

的時候，我的口只有苦澀的味道，頓時想起林前十一章的經文：「因為人

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聖靈在我裡面作工，

我立即禱告，向神認罪，並對派餅杯的道歉，我再沒有領杯。之後在慕道

查經班讀到耶穌受浸的事蹟，我回想自己的愚蠢，怎麼會認為受浸是不重

要呢！我願意作一個有見證的基督徒，以前我不好意思謝飯禱告，現在我

可以坦然在人面前禱告，公開表明我是一位基督徒。感謝主讓我受浸歸入

祂的名下，在眾人面前作公開的見證，將榮耀歸給神！    □ 黃頌頤 



短講: 新造的人 

感謝神，今日實在是一個高興的日子，在我們當中有六位弟兄姊妹受

浸歸入基督名下。受浸說明他們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往後他們就

有新生的樣式。正因這一個重要的事情，大家被邀請來參加這次聚會， 一

同見證他們受浸。究竟受浸聚會為何這麼重要？盼望以下用一點時間和大

家分享受浸意義 : 

 

1. 世人都犯了罪 
從六位所寫得救見證中，很清楚看到他們認識耶穌一開始，首先明白

世人犯了罪，正如羅馬書 3:23 所說。雖然大家都不接受自己是一個罪人，

但這個是一個事實。聖經創世記中告訴我們，人原是由神所創造，本應是

要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可惜人選擇了離開神的路，讓罪進入人的生命中。

從此人就作出許許多多的罪行來，也沒法自拔。 

 

2. 神的救法 
神不是只指出我們是罪人，另一方面也預備了一個救法。讓祂的獨生

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尋求我們這些罪人，並且釘十字架流寶血，洗淨

我們的罪。羅馬書 5:6-8 節告訴我們，主耶穌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時為我們

死，代替我們付上贖價，這正正是神愛彰顯的證明，也是神的救法。只要

我們相信主耶穌作為救主，我們能得著救恩。 

 

3. 受浸意義 
受浸就是表明這一個屬靈的事實，值着洗禮代表與耶穌同死同埋葬。

從水𥚃出來，也就是與主一同復活。從今以後，我們就與世界分別出來，

再沒有關係了。今天的受浸，正正要見證自己是罪人，需要主的救恩，之

後靠主的恩典而活。 

 

4. 新造的人 
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𥚃，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都已

過去了。每一位從水裏上來，作出這個見證的基督徒，就與主一同復活，

一切從新開始。今天，只要有人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接受耶穌作為救主， 

他就在基督𥚃，也可以作一個新造的人。 

 □ 莊志偉 

 

 

 

 


